附件1
评审指标

	要素
	指标内容
	备注

	磋商报价

（15分）

	满足资格性、符合性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磋商基准价，报价最低的、所有供应商的报价均价上下浮动10%（含）以内的价格分均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价格权值×100
	

	服务部分

（35分）
	1.研究背景（5分）

供应商对课题研究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进行详细阐述，磋商小组根据逻辑清晰性和条理清楚程度进行评审。（优秀得5分，良得4分，一般得3分，差或无得0分）。
	提供服务方案，格式自定。

	
	2.研究思路（25分）
（1）供应商对课题研究背景是否理解透彻。（优秀得5分，良得4分，一般得3分，差或无得0分）。
（2）供应商对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是否了解充分、认识到位。（优秀得10分，良得8分，一般得6分，差或无得0分）。
（3）供应商根据课题需求提出具体、明确的研究方向、目标和措施。（优秀得5分，良得4分，一般得3分，差或无得0分）。
（4）能根据课题研究标准采取有效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优秀得5分，良得4分，一般得3分，差或无得0分）。
	

	
	3.进度安排（5分）
供应商的研究工作进度安排是否合理可行。（优秀得5分，良得4分，一般得3分，差或无得0分）。
	

	商务部分

（50分）
	1.供应商业绩（30分）
（1）供应商具有产业发展研究、产业集群建设方案、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等相关业绩，属于国家级的每项6分，属于省部级的每项得4分，本项累计最高得12分，没有业绩的不得分。

（2）供应商具有开展省部级及以上产业政策、产业路线图研究、产业创新战略研究等业绩，属于国家级的每项6分，属于省部级的每项得4分，本项累计最高得12分，没有业绩的不得分。
（3）供应商具有省部级及以上产业发展相关研究成果被吸纳应用产生较好社会经济影响的，属于国家级的每项得3分，属于省部级得每项得2分，本项累计最高得6分，没有业绩的不得分。
	1.（1）和（2）提供业绩证明（例如合同复印件或用户开具的证明），业绩证明上须体现本项目主研人员姓名。
2.（3）提供成果采纳运用证明复印材料。
3.同一业绩或案例不重复得分。

	
	2.供应商拟任团队（20分）
（1）供应商在相关领域具有甲级专业资信，得2分，否则不得分。
	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

	
	（2）供应商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和执笔人为国家或省部级重点人才计划称号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创新创业示范团队成员的，有国家级人才的得5分，有省部级人才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提供证书复印件。

	
	（3）供应商项目团队知识结构合理，高级职称以上或获得博士学位人员比例超过30%的得5分，不超过30%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提供团队人员名单，和团队人员的职称证书或学位证书（复印件）。

	
	（4）2017年至今，项目负责人和研究团队主要成员和执笔人担任主研的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三等奖以上奖励的得5分，获得省部级三等奖以上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提供获奖证书的复印件。

	
	（5）十三五以来，项目负责人和研究团队主要成员和执笔人担任主研的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的，获得国家级批示的得3分，获得省部级批示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提供批示或抄送件复印件。


注：以上业绩以提供的证明材料为准，无证明材料的不计分。



